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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教字﹝2018﹞02 号 

理学院学业警告学生管理办法 

为落实“立德树人”根本任务，深化“育人为本”办学理念，

为进一步优化学风，促进帮助学业出现困难学生的转变工作，学

院就加强学业警告学生的管理工作，纳入到各系教学主任、导师、

辅导员、教务员的工作职责中，通过不同层次的管理工作，形成

相互配合、齐抓共管的局面，结合理学院实际，特制订本管理办

法。  

一、 各系教学主任在学业警告学生管理工作中的主要职责 

1.各系主管专业的教学主任牵头抓本专业试读学生的学业

成绩转变工作。 

2.每学期第 3周要掌握各系试读学生名单，掌握各个学生遗

留课程和选课情况。 

3.每学期第 4 周各系上报院办“试读学生的帮扶计划”，调

动系里教师积极参与到帮扶活动中，使试读学生切实感受到温

暖，努力学习，在学业成绩上有转变，减少学院退学学生的数量。 

二、导师在学业警告学生管理工作中的主要职责 

1.导师每学期要在学分制网上查询本班学生的考试成绩，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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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填写“理学院学期班级不及格学生成绩报表”（理学院学工办

网页资料下载栏下载）；经过开学初的补考之后，第二周及时查

询未取得 12 学分和未通过课程学分累计超过 20 个学分者的学

生，与学院办公室联系确认本学期学业警告学生名单。 

2.导师对于本学期出现第一次学业警告的学生，要在第三周

及时与学生家长电话联系，告知家长学生的学习情况以及学校学

籍处理的规定，其后每学期保证和家长至少联系一次，联系情况

要有记录备查。 

3.对于本学期出现第二次学业警告的学生，即退学警告的学

生，导师要在第三周及时与学生家长电话联系，要求家长到校。

在全面了解学生情况的基础上，和家长面谈学生的学习情况以及

学校学籍处理的规定，做好学生的思想转变工作；并及时给学院

教务员告知家长到校情况，做好家长与学院教务员的联系沟通工

作。 

    4.凡是有学业警告处理记录的学生，要求导师积极关注学生

学业状况，每班确定一名信息员，定期向导师汇报关注生的上课

情况及现实表现，导师要有针对性约谈学生，解决学生出现的思

想和学习问题，并做好书面约谈记录（“学院约谈记录表”在理

学院学工办网页资料下载栏下载）；对于退学警告的学生，要求

导师每月约谈不少于两次，并做好书面记录，力争学生学习状态

有良好改变。 

5.每学期要求学业警告的学生写出保证书或学习计划书，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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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协助学院办公室督促落实退学警告学生书写保证书、家长到校

后书写协助管理孩子保证书的完成工作，并交学院办公室教务员

保存。 

三、辅导员在学业警告学生管理工作中的主要职责 

1.辅导员要组织、协调班级导师共同做好受到学业警告的学

生的思想教育和上课考勤工作，随时掌握受到学业警告学生的思

想状态、业余时间活动情况及个人特点，及时进行教育和帮助。

辅导员所负责班级受到学业警告的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要作为

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。 

2.辅导员负责学业警告学生期末成绩单、学校学业警告通知

书、退学警告通知书的发放邮寄工作，并做好相关记录的保存工

作，以备查询。 

3.辅导员每学期第二周完成未取得 12 学分和未通过课程 20

学分的学生本人认定签名工作。 

4.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导师约谈记录的检查和回收归档工

作，此项工作作为考核导师工作的一项内容。 

四、教务员在学业警告学生管理工作中的主要职责 

1.负责每学期学业警告学生期末成绩单的打印工作。 

2.每学期第二周做出学业警告学生初步名单，交辅导员进行

学生本人认定工作。 

3.第三周通知导师本学期确认的学业警告学生、退学警告名

单。给各系提供相关试读学生名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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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对退学警告试读学生，掌握导师联系家长的情况，联系情

况做好记录；对于学生的特殊情况有必要时直接告知家长。 

5.按照学校要求对退学警告学生和退学学生负责学籍处理

工作各个环节的协调工作。 

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理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2018年 5 月 3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